
中華民國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系友會 

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辦法 

 

109.08.24第二屆系友會理監事委員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獎勵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在學學生，提升淬礪

奮進之動力，培育多元能力，並協助清寒急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設置「系

友會獎助學金」。 

 

二、獎勵對象：本系在學學生。 

 

三、經費來源：本系系友捐助款及其他可供本獎助學金用途之募款。 

 

四、本獎助學金分為以下三種: 

(一) 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。 

(二) 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論文獎學金。 

(三) 系友會捐贈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。 

 

五、申請日期及結果之公告： 

(一)每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向本系提出申請。急難救助得隨到隨審。 

(二)每年6月中旬公佈申請結果，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內依據領取獎助學金。 

 

六、審核程序： 

(一)初審：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初審，作成初步決議送交本系系務

會議。 

 

(二) 複審：由本系系務會議進行複審，複審後並送至系友會理監事委員會

會議，作出審核決議。 

 

七、本獎助學金種類及申請標準： 

 

(一)碩士班(含專班)及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: 

1.說明： 

(一)本系學士班畢業學生，透過甄試或考試進入本系研究所就讀者含

五年一貫))，其學士班學業總成績在班上排名1至5名者，每名頒

發獎學金為新臺幣3,000元(每年度限定5名額內)。 



 

(二)本系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，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者，

每名頒發獎學金為新臺幣5,000元(每年度限定1名額內)。 

 

2.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在校總成績(含排名)影本，

並填妥申請表。 

 

3.申請限制：符合申請資格之新生，須入學滿一學期後始得申請，限

申請一次。 

 

(二)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論文獎學金: 

 

1. 說明： 

(一)本系碩士班(含碩專班)畢業學生，論文投稿期刊發表或國內外投稿

發表等排名前5名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為新臺幣3,000元(每年度限定

1名額內)。 

 

(二)本系博士班畢業學生，論文投稿期刊發表或國內外投稿發表等排名

前5名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為新臺幣6,000元(每年度限定1名額內)。 

 

(三)論文投稿發表後，將由系友會安排項系友發表分享研究心得。 

 

2.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論文投稿期刊或國內外投稿發表影

本，並填妥申請表。 

 

3.申請限制：符合申請資格之當學期畢業生，須當學年度後始得申請，限申

請一次。 

 

(五)系友會捐贈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: 

 

1.說明：本系系友會捐贈為協助清寒及遭遇急難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設立

此獎助學金，清寒者、急難者每名頒發獎助學金為新臺幣10,000元 

(每年度限定3名額)。 

 

2.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申請清寒獎助學金者附中低收入

戶證明(申請急難獎助學金者附相關文件)、歷年成績單，並



填妥申請表。 

 

八、本系應於每年10月向本系系友會理(監)事會彙報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年度申

請情形、獎助學金發放明細及說明等文件。經該會核備後，由系辦向全體系

友公告。 

 

九、若本獎助學金用罄，即停止發放。 

 

十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交系友會理(監)事會議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